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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川 01破申 18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四川省博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彭彬。

被申请人：四川省博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住所地：成

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嘉宇大厦五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恒，董事。

四川省博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博邦公

司清算组）申请四川省博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博

邦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于 2025年 4月 30日登记立案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博邦公司清算组申请称，2023年 9月 13日，本院依法裁定

受理了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博邦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,并指

定了北京盈科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四川分所担任博邦公司清算组。博邦公司清算组接受指定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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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开展了清算工作，但未能接管到公司的财产、账册、证章和

文书资料，博邦公司清算组在完成相关清算工作后制作了《博邦

公司强制清算方案》。本案强制清算过程中，博邦公司清算组依

法对调查发现的公司唯一资产进行拍卖处置，拍卖成交价款为 5 

538 270元；通过债权申报，博邦公司清算组初步审查认可的债

权金额为 79 521 778.6元。博邦公司的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到期债务，已经资不抵债。另，博邦公司债权人不能通过协商一

致的方式达成债务清偿方案。博邦公司清算组现申请对博邦公司

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审查查明，博邦公司成立于 1994年 9月 5日，注册资

本 5 0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周恒，登记住所地为成都市青羊区

一环路西一段嘉宇大厦五层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（现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），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。2017

年 9月 19日，博邦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。

本院于 2023年 9月 13日裁定受理博邦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

并指定北京盈科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

合伙）四川分所担任清算组。清算过程中，博邦公司清算组未接

管到博邦公司的财产、账册、证章和文书资料，通过调查发现公

司一处房产，经拍卖变现归集资金 5 538 270元。截至目前，博

邦公司清算组初步审查确认的已到期债权金额为 79 521 778.6元。

博邦公司清算组陈述本案各债权人不可能达成非全额清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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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的清偿方案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涉及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衔接问题，

审查重点为应否受理清算组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对此，本院评

议如下：

首先，关于本院管辖权及博邦公司清算组申请主体问题。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

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”。博邦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原四川省工商行

政管理局，登记住所地在本市范围内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：“清算

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发现公司财

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”规定，

博邦公司清算组作为依法享有清算职责的法定主体，在清理公司

财产、债权债务后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，应当

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此应属清算组的法定义务，除全体债

权人能就债务清偿达成一致方案外，清算组并不享有是否申请破

产清算的选择权。因此，博邦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破产清算申

请，主体适格。

其次，关于博邦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的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

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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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”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，本案博邦

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经清算组清理公司财产和债权债

务后，已经出现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，应当认定博邦

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至于博邦公司清算组在接受人民法院指定后

未能接管到公司的财产、账册等资料，在清算组已穷尽调查手段

后仍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，不影响人民法院关于

被申请人具备破产原因的判断。

最后，关于破产清算申请应否受理的问题。根据前述分析，

博邦公司清算组申请主体适格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，博邦公

司已具备破产原因，故应当受理博邦公司清算组提出的对博邦公

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。同时，相较于强制清算程序，破产程序

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更全面，对债务人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

更具体，也有利于相关民事主体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彻底清结，最

终实现公平清偿和市场主体的快速退出。

综上所述，博邦公司清算组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

支持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

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三

款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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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四川省博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对四川省博

邦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 牛玉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赵云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李盈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

法 官助 理    陈奇蕾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何兰岚


